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 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相关议案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本次董事会的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征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2、本次董事会的相关议案已获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3、本次重组设置业绩承诺和补偿安排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关于并购重组业绩补偿相关问题与解答》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利于本次重组的顺利推进，有关

方案的内容合理、切实可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4、本次设置业绩承诺和补偿安排、与交易对方签订《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

以及修订重组报告书（草案）事宜及有关文件的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利于增强本次重组的可操作性，未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5、本次编制的财务报表、备考合并财务报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

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符合本次重组标的公司及公司的实际情况。 

（以下无正文） 
  




